
股票简称：

*ＳＴ

兰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满足公司舟山鲁家峙项目开发的需要，开发该项目的舟山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

山银亿”） 拟将注册资本金由

６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３００００

万元，需增加注册资本

２４０００

万元，依据股权结构，本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房产”）需出资

１６０８０

万元，以货币资金出资。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银亿房产董事会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有关事项。 舟山银亿该项增资事

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增资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舟山银亿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法定代表人：熊续强，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房屋

租赁，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银亿房产出资

４０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７％

，宁波市金贸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出资

１９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３％

）。其中宁波市金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５

年

０９

月

１１

日，

法定代表人：鲁国华，住所：大榭南岗商住楼，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施工，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舟山银亿公司主要开发舟山鲁家峙项目，目前鲁家峙

Ｃ０４

地块项目已开盘。

增资前后，舟山银亿股权结构比例保持不变。

舟山银亿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

资产总额

４５

，

７４７．４７ ８６

，

６８０．２３

负债总额

４０

，

３５８．０４ ８２

，

０９７．９４

净资产总额

５

，

３８９．４３ ４

，

５８２．２９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５９７．２２ －８０７．１４

净利润

－５９７．２２ －８０７．１４

三、增资方案的基本情况

双方股东同比例增资，以现金方式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增资完成后，舟山银亿公司的注册

资本将变更为

３００００

万元，双方股东的出资情况将变更为：

股东名称

原出资额（人民

币）

原股权比例

新出资额（人民

币）

新股权比

例

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０２０

万元

６７％ ２０１００

万元

６７％

宁波市金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９８０

万元

３３％ ９９００

万元

３３％

合计

６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３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０％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舟山银亿为银亿房产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开发舟山鲁家峙项目，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

金，本次增资将充实舟山银亿资本金，拓宽其自身融资渠道，推进舟山鲁家峙项目的开发建设，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但由于受房地产

宏观调控及销售情况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

本次增资公告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增资的进展或变化等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八月四日

股票简称：

*ＳＴ

兰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８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恢复上市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三年亏损，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作出《关于甘肃兰

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决定》（深证上［

２００９

］

９

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起暂停上市。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为恢复股票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

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深圳兰光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兰光经发”）和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亿控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兰光经发将其持有的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

光科技”或“本公司”）

５０．３７％

的股权，计

８

，

１１０

万股，协议转让给银亿控股。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达了国资产权［

２０１０

］

３５

号《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转让

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准了兰光科技国有股权转让事宜；并且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作出国资厅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８１

号

《关于延长〈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有效期的复函》，同

意将《关于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另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的相关股东会议通过的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１６

，

１００

万股为基数， 非流通股股东按照相同的送股比率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３

股，银亿控股在受让前述股份后需履行本次股改对价的支付义务，银亿控股所持股份数量和比

例将相应减少。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本公司与银亿控股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拟以新增

６９

，

８００．５２

万

股股票作为对价，购买银亿控股合法持有的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

权，届时本公司的股本将由目前的

１６

，

１００．００

万股增加至

８５

，

９００．５２

万股。若前述股权转让、股权分置改革

及新增股份完成后，银亿控股合计持有本公司

７６

，

８１４．５７

万股，股份比例将达到

８９．４２％

，银亿控股将成为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本公司拟收购银亿控股持有的银亿房产

１００％

的股权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

已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审核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公告了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甘

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８０

号）核

准；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核准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公告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

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８１

号）核准豁免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等

相关信息。

二、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刊载《关于控股股东完成股权转让过户手续的公告》，

８

，

１１０

万股国有法

人股转让工作已完成。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证明

材料，兰光经发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８

，

１１０

万股股份过户至银亿控股，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

东由兰光经发变更为银亿控股，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由甘肃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变更为熊续强。

兰光科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告了《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流通股股东获得对价股份全部到账，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已实施完毕。

关于兰光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银亿房产

１００％

股权变更至兰光科技名下工商登记工作完成，银亿房产换发了由宁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工商资料，银亿房产的唯一股东已由银亿控股变更为兰

光科技。根据天健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１１２０５

号），兰光科技原注册资本为

１６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兰光科技已收到银亿控股本次以标的资产新增注册资本

６９８

，

００５

，

２００

元，变更后的公

司累计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８５９

，

００５

，

２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兰光科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向银亿控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兰光科技已办理完毕本次新增股份

６９８

，

００５

，

２００

股的登记手续。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兰光科技已就本次重组办理完毕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至此，上述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工作均已完成。

三、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披露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按照有关规定，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已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递交了股票恢复上市的申请及材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正式受理本公司关

于恢复股票上市的申请，并要求公司补充提交恢复上市申请的相关资料。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

１４．２．１５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正式受

理公司恢复上市申请后三十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核准本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的决定，本公司补充提供

材料期间不计入上述期限内。

目前，公司经审计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已披露，现正在与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沟通补充提交

申请恢复上市相关资料的事宜， 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初审后正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补充提交申请公司恢复

上市的相关资料。若在规定期限内本公司恢复上市申请未能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本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及时披露工作进展情况的相关信息。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的公开披露信息。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八月四日

关于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接受壹佰万元以上

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已于

2010

年

11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暂停接受壹佰万元以上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的公告》，暂停了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基金代码：

260111)

壹佰万元以上的申购及转换转入申请。

现根据《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规定，提示如下：

自

2010

年

11

月

11

日起，暂停接受对本基金的单笔金额

100

万元以上（不含

100

万元）的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

购，下同）和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

100

万元（不含

100

万元）。如单个基金账

户日累计申购及转入金额超过

100

万元的，本公司将根据单笔申购及转入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并确认，对于单笔申请导致

累计金额大于

100

万元的申购及转入申请，本公司将确认为失败，并按此原则继续确认，直至累计金额达到前述要求。

关于恢复本基金上述业务的时间，本公司将另行公告。除有另行公告外，在上述业务暂停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

等其他业务照常办理。

敬请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06

（免长话费）， 或登录网站

www.in－

vescogreatwall.com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关于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和景顺长城稳定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中信金通证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金通证券

"

）签署

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8

月

5

日起新增中信金通证券代理销售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5

）

和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261001

，

C

类

261101

）并开通转换业务。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新增中信金通证券为代销机构

自

2011

年

8

月

5

日起新增中信金通证券代理销售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5

）和景顺长城稳

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261001

，

C

类

261101

）。

代销机构情况：

全称：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588

号恒鑫大厦主楼

19

、

20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电话：

0571-85776115

传真：

0571-87659188

联系人：俞会亮

客户服务热线：

0571-96598

公司网址：

www.bigsun.com.cn

二、在中信金通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一）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目前本公司已在中信金通证券开通了以下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包括：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1

）、景顺长城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2

（

A

级）

/ 260202

（

B

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

2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3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4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5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6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本次新增开通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5

）和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A

类

261001

，

C

类

261101

）的基金转换业务。

自

2011

年

8

月

5

日起，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5

）和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A

类

261001

，

C

类

261101

）可实现与上述基金的相互转换。

注：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

B

级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业务；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

C

类基金份额间不开放相互转换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应留意本公司相关公告，确认转出基金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基金处于可申购状

态。

（二）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公司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2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71-96598

公司网址：

www.bigsun.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四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中信金通证券

开通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1

年

8

月

5

日起通过中信金通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金通证券

"

）开办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中信金通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

额及扣款方式，由中信金通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1

）、景顺长城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2

（

A

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

2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3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5

，前端收费）；

4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7

）；

5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6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7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8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9

、景顺长城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5

）；

10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261001

，

C

类

261101

）。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上述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

基金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网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中信金通证券全部营业网点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四、申请方式

1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

程序请遵循中信金通证券的规定。

2

、已开立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证，到中信金通证券各

营业网点或通过网上申购渠道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中信金通证券的规定。

五、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上述基金在中信金通证券进行日常基金交易的受理时间相同。非基金交易时间在

中信金通证券提交的申请，顺延至下一基金开放日受理。

六、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规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具体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请参见上述

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七、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中信金通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200

元（含申购手续费），不受首次单笔

申购最低为

1,000

元人民币的限制，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中信金通证券定期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原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八、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1

、投资者应遵循中信金通证券的有关规定，由投资者与中信金通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2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3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月，否则为次月。

九、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申请日（

T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定期定额投资申购的确认以上

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十、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1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网点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

办理程序遵循中信金通证券相关规定；

2

、投资者终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中信金通证券申请办理业务终止，具体办

理程序遵循中信金通证券相关规定；

3

、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的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中信金通证券相关规定。

十一、业务咨询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 0688

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2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0571-96598

公司网址：

www.bigsun.com.cn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

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０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起停牌至今，在此期间，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

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签署的四份意向性协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 现自查工作已

基本结束，公司预计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对自查情况进行公告并复牌。

现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１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意向性协议

自查结果暨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开市起复牌。

一、关于对传闻情况的说明

（一）传闻情况

因公共传媒出现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彩虹绿世

界”）签署的意向性协议的质疑，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８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公共传媒质疑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协议中购买方的注册信息不准确。

（

１

）报道指出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公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

签订重大意向性合同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１

，以下简称“合同公告”）中披露的第一大采购商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Ｅｃｏ Ｗａ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以下简称“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的设立时间及注册地址，与记者通过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查询获得的信息均有出入。公司公告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成立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但记者通过澳大利亚证券投资

委员会查询，其注册时间显示则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此外，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地址也有所区别。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

员会显示的注册地址为：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Ｐａｒｋ ＷＡ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６０１７

；公司公告地址：

ＰＯ ｂｏｘ ４２８３

，

Ｍｏｓｍａｎ

Ｐａｒｋ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６０１２

。 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显示，

２ｄｅｇｒｅｅｓ

在成立不足

１

个月内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变更其办公地址；成立

３

个月后的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股东发生变更，同日再次变更了法人代表及办公地

址。

（

２

）报道指出公司在合同公告中披露第二大采购商

Ｃｒｏｗ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嘉星国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嘉星国际”）注册地为“香港皇后大道中

２００６

号

２０

楼”，皇后大道中并不存在

２００６

号。香港公司

注册处进行查阅，输入“

Ｃｒｏｗ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显示中文为“嘉星国际”，而合同公告中披露的

为“嘉兴国际”。

（

３

）报道指出公司在合同公告中披露的浙江乘苏达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乘苏达”）的注册

地———永康市芝英镇工业功能分区万金大道

１５８

号第三幢，该所在地是一家名为浙江霸王衡器的公司，记者

并未在现场发现关于乘苏达的任何标识。公司披露的乘苏达的股东情况，与工商登记资料也并不一致。公告

披露的乘苏达股东为应煜、朱紫健，记者从浙江金华市工商局查获的资料却显示，该公司股东为应煜和孙石

根。

２

、乘苏达、永康市绿世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与彩虹绿世界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报道指出与第三大采购商乘苏达同在一处，又同一天成立的永康市绿世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是否隐

藏着乘苏达与彩虹绿世界的关联关系。

３

、彩虹绿世界是否具备全面履行合同的生产能力。

报道指出

２０

亿元巨额订单对应的产品，要求公司年产能为

１６．５

万吨，已达到公司产能的

１０７％

，超出了公

司所有生产线全负荷运转产能。彩虹绿世界是否具备全面履行合同的生产能力。

４

、彩虹绿世界生产的产品是否为专利技术产品。

报道指出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中罗列了“本项目技术已获国家发明专利

６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５

项、发明专

利授理申报中

５

项”，但细看之下，生产可降解塑料的主要专利“以植物皮壳、纤维、植物粉为原料生产可降解

橡塑膜

＂

和

＂

农业生物全降解编织型包装材料

＂

、

＂

农业生物全降解高发泡填充料

＂

等

５

项，两项在受理中，三项

才刚申报，也就是说，公司对外投资采用的主要核心技术还没有得到国家专利局的认可，存在专利申请被驳

回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塑协降解塑料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翁云宣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底的证实，

２０１０

年全国生物降解塑料产

量仅有

３

万

－５

万吨，他预计“十二五”期间，生物降解塑料的产能有望达到年产

４０

万至

５０

万吨。而此次涉及的

合同可降解材料就需要

１６．５

万吨，且在一年内完成。也就是说，合同的产能居然超过了

２０１０

年全国超过

３０

家

可降解塑料厂家产量的总和。

５

、风险提示是否意味着存在履约风险。

报道指出合同公告中的风险提示已经开始在为其

２０

亿订单可能成为‘泡沫’打下伏笔，并开脱责任。

（二）对公司传闻情况的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公告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签订重大意向

性合同的公告》披露的购买方信息和协议签署日期存在着错误，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１

、购买方的注册信息和协议签署日期。

（

１

）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Ｅｃｏ Ｗａｒｅｓ Ｐｔｙ Ｌｔｄ．

公司聘请了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作为专项法律顾问，其委托澳大利亚万盛国际律师事务所进

行核查，澳大利亚万盛国际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出具了《尽职调查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澳大利

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

ＡＳＩＣ

）电子数据库检索日期），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的注册地址为“

ＷＨＫ Ｈｏｒｗａｔｈ

，

Ｓｕｉｔｅ １

，

３４

Ｈａｓｌｅｒ Ｒｏａｄ

，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Ｐａｒｋ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６０１７

”， 注册日期为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股东为“

Ｌｉｚａ

Ｍｕｒｐｈｙ

”。

由于协议上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的地址为“

ＰＯ Ｂｏｘ ４２８３

，

Ｍｏｓｍａｎ Ｐａｒｋ ＷＡ ６０１２

”，深圳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绿世界”，为彩虹绿世界股东，持有彩虹绿世界

４５％

的股份）工作人员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在

股东信息的沟通上存在出入，误认为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的股东为“

Ｌｉｚａ Ｍｕｒｐｈｙ

、

Ｈｅｐａｅｎ Ｍｕｒｐｈｙ

、

Ｎａｃａｅｌ Ｃｏｏｋ

”，深圳

绿世界提供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ａｍｅ

”上显示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的名称注册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信息披露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披露的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的注册信息不准确。

（

２

）嘉星国际有限公司

公司聘请了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作为专项法律顾问，其委托香港何嘉杰律师事务所进行核

查，香港何嘉杰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嘉星国际有限公司之公众查册报告书》，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香港公司

注册处和商业登记署查册日期），嘉星国际企业名称为“

ＣＲＯＷ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嘉星

国际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

Ｓｕｉｔｅ ２００６

，

２０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３４０ Ｑｕｅｅｎ

’

ｓ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香港皇后

大道中

３４０

号

２０

楼

２００６

室）”，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的公司周年申报表显示， 嘉星国际的股东为 “

Ｔａｎ Ｈｉａｎ

Ｃｈｏｎｇ Ｖｉｎｃｅｎｔ

和

Ｗａｎｇ Ｋｕｅｉ Ｆｏｎｇ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通过嘉星国际的秘书公司

ＬＦＤＩ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查询得知， 嘉星国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变更了董事，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变更了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嘉星国际的股东为“

Ｔａｎ

Ｈｉａｎ Ｃｈｏｎｇ Ｖｉｎｃｅｎｔ

”，董事为“

Ｔａｎ Ｈｉａｎ Ｃｈｏｎｇ Ｖｉｎｃｅｎｔ

和

Ｙｏｎｇ ｋｅｎｇ ｈｕｉ

”。

由于负责制作协议的深圳绿世界工作人员工作疏忽，将客户中文名称误写为“嘉兴国际有限公司”，将

地址错误地翻译成“香港皇后大道中

２００６

号

２０

楼”，误将嘉星国际的股东记录为“

Ｖｉｃｅｎｔ Ｔａｎ

、

Ｌａｒｒｙ Ｙｏｎｇ

”。

公司信息披露审核把关不严，导致公告披露的嘉星国际的注册信息不准确。

（

３

）浙江乘苏达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现场查验了乘苏达公司位于永康市芝

英镇工业功能分区万金大道

１５８

号第三幢的注册地址，该注册地址位于浙江霸王衡器有限公司工业区内，乘

苏达公司亦在工业区大门口显著位置挂牌。 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的工商信息显示， 乘苏达股东为 “孙石根

（

７０％

）、应煜（

３０％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根据乘苏达公司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从永康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的工商信息资料，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乘苏达的股东已变更为“浙江国草贸易有限

公司（

６０％

）、应煜（

４０％

）”。浙江国草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朱紫键（

５１％

）、徐敏红（

４９％

），朱紫键、徐敏红与

应煜有亲属关系。公司不了解乘苏达股东的变更原因，也不知浙江国草贸易有限公司与孙石根之间的关系。

由于对客户传达的信息理解有误，深圳绿世界工作人员误认为乘苏达股东为“应煜、朱紫健”。公司信息

披露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披露的乘苏达的股东信息不准确。

（

４

）合同公告中披露彩虹绿世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分别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乘苏达、中芯国际集成电

路制造（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成都”）签署了意向性协议。经核实，彩虹绿世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晚

间分别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乘苏达签署了意向性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与中芯成都签署了意向性

协议。由于公司信息披露时没有将签约时间分开披露，而是一致披露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致使协议的签署日

期披露有误。现更正为：彩虹绿世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分别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乘苏达签署了《产品销售

总协议》。彩虹绿世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与中芯成都签署了《定制产品（材料）合作协议》。

由于公司的疏忽，信息披露审核把关不严，导致披露的购买方的注册信息和签署日期错误，现特此更

正。由于公司的工作失误给投资者带来了不便，在此向投资者表示歉意。

２

、乘苏达、永康绿世界与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的关系。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查询了永康市绿世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工商档案，永康市

绿世界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的注册地为永康市芝英镇工业功能分区万金大道

１５８

号第二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

万元，股东为徐敏红和朱黎丛，分别持有

５５％

和

４５％

的股权，徐敏红、朱黎丛与应煜有亲属关系。公司已收

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永弟先生和沈少玲女士、彩虹绿世界、深

圳绿世界和苏笑海先生发来的《确认函》，确认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陈永弟先生、沈少玲女

士、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和苏笑海先生与乘苏达及永康绿世界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委托持股关系，也未

签署任何一致行动的协议。

３

、彩虹绿世界的生产能力。

（

１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彩虹绿世界已完成

１１６

条生产线的安装并具备生产条件，产能可达到

４８０

吨

／

天。

彩虹绿世界的

１１６

条生产线均为成立后全新安装的生产线，而非深圳绿世界原有的生产线。

（

２

）深圳绿世界也在光明新区租用厂房

８０００

平方米，配套生产可降解材料母料。

（

３

）彩虹绿世界主要岗位的负责人均已到岗，生产所需的员工已全部到岗，将能够保障生产经营的人力

需求。

（

４

）彩虹绿世界将加强内部规范管理和制度化建设，保证各环节运行顺畅，为履行协议提供保障。

４

、产品的技术专利及优势。

苏笑海先生的核心技术已经获得了国家专利，六项专利如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类别 到期日 有效性

双发泡植物纤维包装材料

ＺＬ００１１４５４３．６ ２００３１１０５

发明专利

２０２００４２９

有效

双发泡植物纤维包装材料的生产

方法

ＺＬ００１１４５４１．Ｘ ２００３０１０８

发明专利

２０２００４２９

有效

植物淀粉全降解家电产品内包装

衬垫

ＺＬ００１１４３９６．４ ２００３１０２９

发明专利

２０２００３０６

有效

植物淀粉全降解家电产品内包装

衬垫的生产方法

ＺＬ００１１４３９７．２ ２００４０６０２

发明专利

２０２００３０６

有效

有序叠加组合模具

ＺＬ００２２９９３０．５ ２００１０９０５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００５１６

无效

一种带隔热夹层的可降解杯、碗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８７１９３．３ ２０１００５１２

实用新型

２０１９０７０５

有效

受质疑的五项受理申报中的专利，“一种带隔热夹层的可降解杯、碗”已获得专利证书，“以植物皮壳、纤

维、植物粉为原料的可降解橡塑膜及其制备方法”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以植物皮壳、纤维、植物粉为

原料的可降解海绵状发泡填充物及其制备方法”、“含有改性淀粉、植物皮壳、纤维的可降解热塑性弹性体母

料及其制备方法”和“以农业生物复合改性材料生产编制型包装袋的工艺”正在申请中。上述四项受理申报

中的专利所涉及的产品主要包括膜材、发泡填充物、热塑性弹性体及编织袋，均与本次彩虹绿世界签订的四

项意向性协议的产品没有关系。目前申请的四项专利，是彩虹绿世界未来发展储备的技术项目。

目前，国内生产的生物降解塑料主要为：可生物降解的化学合成聚酯类降解塑料及微生物合成的可降

解聚合物，主要包括

ＰＬＡ

（聚乳酸）、

ＰＣＬ

（聚己内酯）、

ＰＢＳ

（聚丁二酸丁二醇酯）、

ＰＨＡ

（聚羟基脂肪酸酯）、脂肪

族的聚氨酯、

ＰＨＢ

（聚羟基丁酸酯）。该类材料具有良好的降解性能，也具有一定的可加工性能和相对良好的

物理机械性能，但材料价格昂贵。以目前生产规模最大的可生物降解聚合物

ＰＬＡ

为例，它使用可再生的植物

资源（如玉米）所提出的淀粉原料制成。主要过程是淀粉原料经微生物发酵制得乳酸后，再经过精制、脱水低

聚、高温裂解，最后聚合成聚乳酸，聚乳酸的这套生产过程成本高，成品率低，相对高昂的成本是阻碍

ＰＬＡ

在

注塑市场上广泛应用的最大原因。同时，

ＰＬＡ

在性能上还存在缺陷，比如耐热性能，如果需要在全生物降解

这一前提之下改善

ＰＬＡ

性能上的缺陷，成本则更高。

从互联网查询国内生产生物降解塑料的企业大大小小的有上百家，检索了其中的

１１

家生物降解塑料生

产厂家的产能约

３２

万吨：广东金发科技公司年产

３

万吨

ＰＢＳ

、杭州鑫富药业公司年产

２

万吨

ＰＢＳ

、邗江格瑞丝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２

万吨

ＰＢＳ

、上海同杰良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１

万吨

ＰＬＡ

、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年产

５０００

吨

ＰＬＡ

、安徽安庆和兴化工年产

５０００

吨

ＰＢＳ

、河北比格润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３５００

吨淀粉基生物

材料、宁波天安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２０００

吨

ＰＨＡ

、武汉华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

万吨生物塑料、南京

比奥格年产

３－５

万吨生物塑料、深圳市意可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５－１０

万吨

ＰＨＡ

等。

彩虹绿世界生产的生物降解塑料，相对于上述生物降解塑料具有以下特点：

（

１

）大量使用植物淀粉、植物纤维、油脂等可再生的生物质材料，材料来源丰富，价格低廉。因此，具有显

著的价格优势，在成本控制上实现了较大进步，与同类产品竞争中体现出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

２

）独特的生物质复合改性技术：以生物质材料为主料，依据客户对材料降解性能的不同要求，以聚乙

烯醇、

ＰＬＡ

（聚乳酸）或其他高分子材料为骨架，主要通过改性材料表面

／

界面亲和性（由于原料中各组份亲水

性、亲油性和极性不同，将各组份进行复合改性），使其易于成型加工，且具有良好的使用性能和降解性能。

例如在各组份复合改性中，通过加入含有胺基、亚胺基和异氰酸基等官能基团的改性剂，使植物粉末中的淀

粉改性成为阳离子淀粉，这样，阳离子淀粉对矿物质和带阴离子电荷的纤维素产生类似离子键的相互作用，

淀粉分子之间及淀粉与纤维素分子之间本身具有氢键作用，阳离子淀粉在纤维素和碳酸钙之间起“键桥”的

作用，从而增加了三种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又例如在淀粉为基质的材料中，加入聚乙烯醇、糠油等加工

助剂，削弱了淀粉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力，破坏了淀粉的结晶，降低了它的结晶度，形成具有类似塑料特性

的热塑性淀粉，有利于以淀粉为基质的材料糊化时的成型加工，辅助其他高分子骨架，材料具有良好的使用

性能。

（

３

）生产工艺适应性创新。为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使用性能，对原料的混炼、挤出造粒、注塑、吹膜和

发泡等工艺进行了研究，已形成了适用于多种不同成型工艺的材料的生产制造方法，从而满足了产品在不

同成型工艺下的应用需求。通过多种生产技术，可以生产应用于不同行业的降解材料。

（

４

）淀粉基的生物质材料易于生物降解，且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有毒有害的废水、废气，属环境友好型材

料。

彩虹绿世界以生物质为原料生产的生物降解塑料，分为全降解生物基塑料和可降解塑料。全降解生物

基塑料主要生产防尘包装膜、发泡减震包装材料、酒店用品、一次性餐具、育苗钵等。可降解塑料主要用于塑

料卡板、包装行业（如塑料周转箱）、鞋业（鞋底）、塑料膜、包装材料、食品容器、玩具等。

彩虹绿世界拟规模化生产的全降解生物基塑料和可降解塑料，经过批量试生产以及产品技术配方的不

断完善，产品技术、生产工艺已经成熟，已具备工业化生产的条件。

５

、风险提示与履约风险。

彩虹绿世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分别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乘苏达签署了《产品销售总协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与中芯成都签署了《定制产品（材料）合作协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市

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签订重大意向性合同的公告》， 其中就彩虹绿世界签署的四项意向性协

议作了风险提示。公司考虑到意向性协议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在公告中将风险提示清楚，是为了更好

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关于彩虹绿世界签订的意向性协议的自查情况

应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聘请了律师事务所对公告所涉及的四份意向性产品销售协议相关问题进行了

核查，同时公司也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自查。

１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公告的四份意向性产品销售协议的协议方的主体资格、

合法存续性和合同签署情况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在核查验证过程中，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采取了实地调查、工商部门查档、委托境外律师独立调查、与签约方有关负责人进行沟通、内部讨论等

多种方法，全面、充分地掌握并了解与四份意向性产品销售协议有关的签约过程、签约方背景等法律事实。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出具了《关于彩虹精化控股子公司签订的重大意向性合同

相关问题的法律核查报告》，认为，四份意向性产品销售协议的签约主体是合法设立、有效存续的，各方签约

代表已签署了前述四份意向性产品销售协议。

２

、公司梳理了与深圳绿世界的详细合作过程。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中旬公司董事长陈永弟首次参观深圳绿世界

并进行合作初商，

１０

月下旬董事长陈永弟和董秘李化春再次对深圳绿世界工厂进行了现场考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公司和深圳绿世界初步达成合作意向，公司与深圳绿世界双方均以现金出资合资设立子公司，由公

司占

５５％

的股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公司与深圳绿世界签署了《关于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

司之合作经营协议书》及相关备忘录。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组织了董事沈少玲、李化春、独立董事谢汝煊、

张学斌、刘善荣、高管陈英淑对深圳绿世界的技术、生产情况和主要产品进行了调研。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设立深圳市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有限公司的议

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完成了工商登记设立手续，并领取了营业执照。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公司董事长陈永弟在生物降解材料国际技术交流暨推介会筹备工作的会议上，向深圳

绿世界提出为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调整优化与深圳绿世界的合作模式，合同销售主体是否改由彩虹绿世

界直接对外签订。但深圳绿世界回复说：深圳绿世界的国内客户可以转给彩虹绿世界直接对外签订，国外客

户金额较大，客户不了解彩虹绿世界，得先征求国外客户和我公司股东的意见后再研究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深圳绿世界同意将其全部客户转由彩虹绿世界与客户直接签订，深圳绿世界作为合同

履行的技术保证方。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晚，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乘苏达分别签署了《产品销售总协

议》，

２

月

２８

日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与与中芯成都签署了《定制产品（材料）合作协议》。

３

、公司对四家协议方的背景信息和履约能力进行了核查。

（

１

）通过聘请的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核查了四家协议方的背景资料：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注册地址为

ＷＨＫ Ｈｏｒｗａｔｈ

，

Ｓｕｉｔｅ １

，

３４ Ｈａｓｌｅｒ Ｒｏａｄ

，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Ｐａｒｋ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６０１７

，注册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股东为

Ｌｉｚａ Ｍｕｒｐｈｙ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嘉星国际注册地址为

Ｓｕｉｔｅ ２００６

，

２０ｔｈ Ｆｌｏｏｒ

，

３４０ Ｑｕｅｅｎ

’

ｓ Ｒｏａ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注册日期为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嘉星国际股东为

Ｔａｎ Ｈｉａｎ Ｃｈｏｎｇ Ｖｉｎｃｅｎｔ

和

Ｗａｎｇ

Ｋｕｅｉ Ｆｏｎｇ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乘苏达注册地址为永康市芝英镇工业功能分区万金大道

１５８

号第三幢，注册日期

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股东为浙江国草贸易有限公司和应煜，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生物降解材料制

造、销售；塑料制品制造、销售；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９

日，中芯成都注册地址为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区出口加工区，注册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股东为

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Ｔ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美元，经营

范围为：半导体（硅片及各类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制造、针测及测试，与集成电路有关的开发、设计

服务、技术服务、光掩膜制造，本企业半导体生产所需之化学品及气体制造，测试封装，销售自产产品。

经公司董事会核查：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已发行股本

２０

澳元， 主要经营业务为国际贸易。

Ｌｉｚａ Ｍｕｒｐｈｙ

是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唯一股东， 并为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的董事。

Ｌｉｚａ Ｍｕｒｐｈｙ

此次授权

Ｌａｒｒｙ Ｙｏｎｇ

作为协议的签约代表， 经公司了解，

Ｌｉｚａ

Ｍｕｒｐｈｙ

与

Ｌａｒｒｙ Ｙｏｎｇ

为姐弟关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通过嘉星国际的秘书公司

ＬＦＤＩ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查询得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嘉星国际的股东为

Ｔａｎ Ｈｉａｎ Ｃｈｏｎｇ Ｖｉｎｃｅｎｔ

， 董事为

Ｔａｎ Ｈｉａｎ

Ｃｈｏｎｇ Ｖｉｎｃｅｎｔ

和

Ｙｏｎｇ ｋｅｎｇ ｈｕｉ

。嘉星国际董事

Ｙｏｎｇ ｋｅｎｇ ｈｕｉ

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的签约代表

Ｌａｒｒｙ Ｙｏｎｇ

为同一人。

嘉星国际已发行股本

２

港元，主要经营业务为国际贸易。经公司对四家协议方背景信息的核查，公司董事会

认为，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与嘉星国际存在关联关系，乘苏达、中芯成都分别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

２

）公司对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采购彩虹绿世界产品的用途及客户的销售终端进行调查，但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

嘉星国际称这是他们的商业秘密，对方不愿透露。公司了解到，乘苏达和深圳绿世界确定合作方式是，深圳

绿世界向乘苏达销售纤维卡板原料，乘苏达加工成纤维卡板后再销售给深圳绿世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乘苏

达和深圳绿世界签署了首批《产品销售合同》和《产品订购合同》，分别约定由深圳绿世界向乘苏达销售

１３８０

吨纤维卡板原料、深圳绿世界向乘苏达采购纤维卡板

１０

万个，双方以批次订单方式确认批次交货时间，据了

解此《产品销售合同》和《产品订购合同》双方没有执行。深圳绿世界同意将其国内客户转给彩虹绿世界直接

对外签订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彩虹绿世界与乘苏达、深圳绿世界签署了《销售总协议》。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乘

苏达提出，乘苏达与深圳绿世界的上述合作方式应改由乘苏达与彩虹绿世界继续履行，乘苏达在《销售总协

议》中向彩虹绿世界采购的

ＰＢＭ－ＢＦ

可降解纤维材料是为了向彩虹绿世界供应纤维卡板。由于彩虹绿世界在

签订《销售总协议》时不知悉乘苏达和深圳绿世界存在上述合作方式，彩虹绿世界拒绝向乘苏达采购纤维卡

板，导致乘苏达无法履行《销售总协议》，为此要求终止《销售总协议》。

（

３

） 深圳绿世界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与嘉星国际签订了销售额大于人民币

４８０００

万元的塑胶卡板的意

向性协议，并约定向嘉星国际购进马来西亚棕榈纤维，用于生产塑胶卡板。深圳绿世界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向嘉

星国际销售塑胶卡板

４５８

个， 金额

８３３５．６０

美元，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３

日向嘉星国际销售塑胶卡板

３２０

个， 金额

５８２４．００

美元，深圳绿世界累计向嘉星国际销售塑胶卡板

７７８

个，金额

１４

，

１５９．６０

美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深

圳绿世界共向嘉星国际采购棕榈纤维

６０

吨，金额人民币

１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深圳绿世界与嘉星国际签

订了销售额为人民币

１４４０００

万元的全降解餐盒的意向性协议。经过深圳绿世界与客户协商，深圳绿世界销

售塑胶卡板和全降解餐盒的业务转给其投资的公司彩虹绿世界生产供货，但产品数量、金额、采购单位都发

生了变化。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与嘉星国际重新签订了《销售总协议》，嘉星国际向彩虹

绿世界采购金额美元

８３

，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塑胶卡板；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重新签订了《销售

总协议》，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向彩虹绿世界采购金额美元

１９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的全降解餐盒。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与中芯成都代表

Ｊａｃｋ Ｗｏｎｇ

签署了《定制产品（材料）合作

协议》，

Ｊａｃｋ Ｗｏｎｇ

没有授权委托书，该协议为效力待定协议，此后中芯成都未在《定制产品（材料）合作协议》

加盖公章确认生效，该份协议一直未生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与中芯成都三方签订了

金额为人民币

５１０

，

０４８

元的《购销合同》，并加盖三方的公章，原合作各方通过书面或口头协议所涉及的采购

产品，均以此《购销合同》的内容为准。

公司对四家协议方的背景信息和履约能力进行了核查，董事会认为：彩虹绿世界在对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

际、乘苏达、中芯成都的背景信息、合同的履约能力不清楚，并全部依赖、信任其股东深圳绿世界的情况下，

分别与协议四方签署了意向性产品销售协议。此次签订意向性协议的交易对方均为首次与公司发生经营业

务往来，公司没有其交易信用记录，且其中两家客户成立时间较短又不具规模，履约能力存在问题。

４

、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绿世界、彩虹绿世界和苏笑海先生与四家协议方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进行了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绿世界、彩虹绿世界和苏笑海先生均出具确认函：与四家协

议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彩虹绿世界在工厂设备安装进度及产能规划、原料采购、仓储及配送、办理出口货物所需的检测等方

面，进行了自查。

（

１

）产品供应需要的生产设备。彩虹绿世界已完成

１１６

条生产线的安装并具备生产条件，产能可达到

４８０

吨

／

天，具备履行公告的意向性协议的生产能力。彩虹绿世界原定再增加的

２０

条生产线，因签订的意向性协议

的解除，彩虹绿世界决定不再增加。

（

２

）目前彩虹绿世界通过深圳绿世界来采购原材料，深圳绿世界采购的植物粉类的主要供应商为：黑龙

江龙凤玉米开发有限公司、东莞市德扬贸易有限公司；填充料、碳酸氢钙的供应商为：广西贺州旭光化工有

限公司、江西省白瑞碳酸钙有限公司；皮壳、麸粉的供应商为：宜昌夷山齐农贸易有限公司；油类的供应商

为：广州市博顺化工有限公司；树脂类原料的供应商为：东莞市金海马塑胶有限公司、东莞市柏瑞塑胶有限

公司、东莞市鑫炜塑胶有限公司、东莞市聚全塑胶原料有限公司；植物纤维类的供应商为：嘉星国际有限公

司。在业务全面开展以后，彩虹绿世界将于

２０１１

年第四季度开始自主进行采购，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材料供

应商维持不变。

（

３

）仓储及配送的情况。彩虹绿世界共租用

Ｃ

、

Ｄ

两栋楼，

Ｃ

栋一、五楼设计为成品仓，

Ｃ

栋第六层楼和

Ｄ

栋

第六层楼设为原材料仓，总面积约为

１２０００

平方米，仓储能力为每天可储存原材料

５００

吨，产成品货物

５００

吨，

现已基本具备原进出货设计能力。为确保仓库的运转有序，彩虹绿世界规划的应急周转仓面积为

１．５－２

万平

米，前期的对比和考核工作已经结束，最终的仓库选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供应商原材料运输由供应商具体

负责，彩虹绿世界物流部门负责成品外发加工和加工好的产品发给客户的运输安排。根据产品内销和出口

的要求，确定了六家物流公司。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各个物流公司均能达到彩虹绿世界的具体要求。

（

４

） 彩虹绿世界向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销售的全降解餐盒已完成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提出的欧盟

ＲｏＨＳ

六项 （镉 （

Ｃｄ

）、铅

（

Ｐｂ

）、汞（

Ｈｇ

）、六价铬（

Ｃｒ６＋

）、多溴联苯（

ＰＢＢｓ

）、多溴联笨醚（

ＰＢＤＥｓ

））和

ＥＰＡ３０５２

：

１９９６

标准（锑（

Ｓｂ

）、砷

（

Ａｓ

））的检测要求。彩虹绿世界向嘉星国际销售的塑胶卡板已完成嘉星国际提出的欧盟

ＲｏＨＳ

六项（镉（

Ｃｄ

）、

铅（

Ｐｂ

）、汞（

Ｈｇ

）、六价铬（

Ｃｒ６＋

）、多溴联苯（

ＰＢＢｓ

）、多溴联笨醚（

ＰＢＤＥｓ

））和

ＩＳＯ８６１１－１

—

２００１

标准（外观、堆

码试验、角跌落试验、均载试验）的检测。

６

、对彩虹绿世界向深圳绿世界采购相关材料的采购价格是否公允进行自查。根据公司与深圳绿世界的

合作协议，深圳绿世界提供的母料和采购深圳绿世界指定的其他材料价格不得高于当期的市场价格。母料

占原材料的比重不超过

３０％

，彩虹绿世界不知道核心母料配方和核心母料所需材料的采购情况。为确保相

关材料采购价格公允性和公平性，制定了具体的保障措施：

（

１

）每项交易均编制合同评审表，其中列明原材料、母料、利润率等指标，并经彩虹绿世界与深圳绿世界

双方签字确认，并以此为依据执行，以保证每次交易的收益。

（

２

）深圳绿世界提供的母料需事先确定标准价格和主要材料信息，列在价格评审表，母料价格作为定额

价格，平时不得调整，平常交易的价格以评审表为准，以此来保证价格的公允。

（

３

）彩虹绿世界采购深圳绿世界指定的其他材料，根据原材料的标准，由彩虹绿世界自行以市场价进行

采购。

７

、深圳绿世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４４２．１７６９

万元，最新的股东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时间（以工商变更时间

为准）

苏笑海

２７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武汉益青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６７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张光禄

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深圳市尧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杭州蓝色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３８．０９５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深圳市蓝色大禹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０４．０８１６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

深圳市朗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彭兆宇

１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陈丽君

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冯藏河

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大连勃睿投资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杜欣

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葛咏梅

５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曾健强

２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王磊

２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杨冀

２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深圳绿世界最新的股东情况表备注事项：

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ａｉｃ．ｇｏｖ．ｃｎ

查询到：深圳市尧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

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股东为李瑜（深圳市乔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与张光禄为夫妻关系）、张蕊；深

圳市朗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股东为深圳市万安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市友盈投资有限

公司。深圳绿世界向公司提供了以下资料：武汉益青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股东

为王贵才、王兴学；大连勃睿投资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股东为胡卫东、姜萍、孙

洪伟、袁家栋、霍鑫。

公司从深圳绿世界了解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深圳市蓝色大禹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

三期对深圳绿世界共增资

２７９５．９１８４

万元（为资本公积），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其对深圳绿世界增资

２０４．０８１６

万元

（为注册资本）。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杭州蓝色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深圳绿世界增资

３５００

万元（其中

注册资本为

２３８．０９５３

万元，资本公积为

３２６１．９０４７

万元）。该投资事项经深圳市皇嘉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深圳

绿世界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８

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成工商变更手续。

从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深圳市蓝色大禹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股东为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鸿鹄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深

圳市尧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乔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股东李瑜和曹大志）、深圳市

万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吴建明、邓俊杰、麦国强、陈薇、张云霞、杨国志、张琦、张蕊（与深圳市尧舜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张蕊为同一人）、吴惠贞、陈桂生、陈永弟（公司董事长）、陈华、徐代丽、王兴学、王

明章（公司监事）。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陈永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以工商变更时间为准）向深圳市蓝色大禹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出资额

６０００

万元，占出资比例

３０％

；陈永弟出资

１０

万元，占出资比例

０．０５％

。公司从深圳市彩虹创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和陈永弟了解到：目前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实际出资

２５００

万元，陈永弟已

实际出资

１０

万元。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深圳市蓝色大禹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第一

大股东，公司与深圳市蓝色大禹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关联关系。深圳市蓝色大禹成长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占深圳绿世界出资比例

３．３３３％

，公司与深圳绿世界没有关联关系。

深圳绿世界向公司提供了以下资料：杭州蓝色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股

东为郑立、孙石根（与乘苏达前股东孙石根为同一人）、王金水、王秀兰、曹美雅、徐勤朗、柯国宏、李丽英、丁

涛、项斌、祝启富、永康市捷报五金商行（股东为朱黎丛、永康市科源健身器材研究所、朱光均、杨爱枝，朱黎

丛与应煜有亲属关系，朱光均、杨爱枝与应煜没有关联关系）、郑巧鸿、傅兵伟、王定玉、来华美、赵俊、缪华

娟、高恩聪、徐凯、倪新宇、吴剑华、郑志春、金国庆、孙笛珍、蒋敏、袁夫敏、任献军、杨国志、陈华（与深圳市蓝

色大禹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陈华为同一人）。

深圳绿世界的股东苏笑海将其持有的

２７５０

万的股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质押给深圳市尧舜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质押登记。

三、关于彩虹绿世界签订的意向性协议的解除情况

通过上述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对公告所涉及的四份意向性产品销售协议的核查，以及公司对相关事

项进行的自查，公司董事会认为；合同公告中彩虹绿世界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乘苏达、中芯成都分别签署

的意向性产品销售协议属于意向性合同， 此次签订协议的交易对方均为首次与公司发生经营业务往来，公

司没有其交易信用记录，且其中两家客户成立时间较短，履约能力存在问题。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彩虹绿世界、深圳绿世界与中芯成都代表

Ｊａｃｋ Ｗｏｎｇ

签署了《定制产品（材料）合作协

议》，该份协议一直未生效。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中芯成都、彩虹绿世界和深圳绿世界三方签订了金额为人民币

５１０

，

０４８

元的《购销合同》，原合作各方通过书面或口头协议所涉及的采购产品，均以此《购销合同》的内容为

准。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份意向协议签订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乘苏达未能下达正式订单，影响了彩虹绿世界的正

常生产经营计划。 为了减少损失， 释放产能， 不影响其他业务的开展， 彩虹绿世界、 深圳绿世界共同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乘苏达协商终止《销售总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乘苏达、彩虹绿世界和深圳绿世界签署了《关于解除〈销售总协议〉的协议》，《销售总协

议》即时解除。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彩虹绿世界和深圳绿世界签署了《关于解除〈销售总协议〉的协议》，《销售总

协议》即时解除。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嘉星国际、彩虹绿世界和深圳绿世界签署了《关于解除〈销售总协议〉的补充协议》，《销

售总协议》即时解除。

四、彩虹绿世界生物降解材料项目的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与深圳绿世界、苏笑海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为了明确各方权

利与义务，更好的运作生物降解材料项目，创造最佳效益，彩虹绿世界与深圳绿世界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签订了

《生物降解材料项目管控协议书》，从设备采购、生产技术、市场营销、经济效益管理四个方面对双方进行约

束。主要条款如下：

１

、彩虹绿世界需要的生产设备，由深圳绿世界提供生物质降解材料产品生产线所需要的全部设备、备

件和零部件等相关采购清单的价格及同行信息，彩虹绿世界依照价格孰低的公理性原则选择供应商，设备

如需深圳绿世界改造，双方确定收费标准，并签订服务协议。

２

、深圳绿世界保证其提供的生产技术是经过良好开发的、同类技术中领先的、可投入工业生产、具有安

全性和实用性的技术，该专有技术应能通过权威检测机构的性能检测，且各项性能指标应达到或超过国内

领先水平，可以生产出符合彩虹绿世界经营目的、国家和

／

或行业标准的产品。若深圳绿世界提供的产品配方

不能生产出该配方对应的经双方确认的产品时，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深圳绿世界承担。

３

、依据现有的生产能力与技术优势，共同选择目标客户。共同选定的目标客户资料由彩虹绿世界统一

归档保管，由彩虹绿世界按标准确定最终客户。深圳绿世界现有的客户资料，深圳绿世界逐步转移给彩虹绿

世界，共同选择新的客户，由深圳绿世界配合彩虹绿世界为主导进行开发。深圳绿世界对客户产品的需求进

行技术开发可行性评估。

４

、双方根据最终确定产品的技术配方，编制成本预算表，确定供给彩虹绿世界的母料价格，核算目标利

润，进行合同评审。

５

、根据深圳绿世界的技术评审结果，在营业利润率不低于

１０％

的前提下，彩虹绿世界负责安排材料采

购并组织生产。

６

、现有的市场，深圳绿世界协助彩虹绿世界进行独立维护与更新，新的市场，由深圳绿世界配合彩虹绿

世界为主导进行开发。

７

、在保证彩虹绿世界享有优先投资权的前提下，在彩虹绿世界年产

３０

万吨的订单需求满足以前，深圳

绿世界不得将订单交付给其他单位生产。深圳绿世界所研发的新产品，优先由彩虹绿世界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试销，试销效果良好时，彩虹绿世界应该积极组织生产，并销售。若彩虹绿世界不积极组织生产，则深圳绿

世界有权对研发的新产品自行处理。 在深圳的市场接近饱和或彩虹绿世界的产品在该区域供大于求时，深

圳绿世界应帮助彩虹绿世界在深圳以外的区域推广，涉及到的货款结算，由彩虹绿世界与客户直接进行。

８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双方不进行除母料以外的关联交易。

９

、双方均不得与第三方签订不确定性的重大意向性合同，对重大的经营合同具有保密义务。

１０

、有关生产生物质降解材料产品的材料部分的配方和工艺由深圳绿世界向彩虹绿世界提供，核心材

料（母料）的重量比例应在成品的

３０％

以内，特殊需求材料不受此限。

１１

、核心材料（母料）由深圳绿世界负责提供，核心材料（母料）价格须在提供标准配方时确定标准价格，

母料的价格原则上应接近成本价，且不得高于深圳绿世界向其控股子公司供应的价格和

／

或市场价，母料价

格可以因其原材料价格的变动而有所波动，但不得因石油或材料价格的变动而波动。

１２

、产品定型前，原辅材料由深圳绿世界代为采购（即除母料以外），材料以成本价向彩虹绿世界提供；

产品定型后，原辅材料全部由彩虹绿世界自行采购，但深圳绿世界必须提供物料的标准信息和采购指导。

１３

、由于母料为定向采购，采用“营业利润、母料售价倒推”的方法确定，即由深圳绿世界保证彩虹绿世

界

１０％

营业利润率的前提下推算母料的售价，如果营业利润率低于

１０％

，则彩虹绿世界有权要求母料供货商

深圳绿世界降低母料的售价。

营业利润

＝

产品销售收入 — 产品生产成本（包括原辅材料成本、生产人工成本、制造费用）— 期间费

用（管理费用

＋

销售费用）

营业利润率

＝

营业利润

／

销售收入

说明：（

１

）营业利润是指彩虹绿世界达到设计产能时实现的销售利润。（

２

）在计算营业利润时，需要充分

考虑原辅材料、人工、动力等涨价因素，当上述因素涨价过大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营业利润进行调整。

（

３

）彩虹绿世界对日常生产管理负有责任，彩虹绿世界必须制订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奖罚

分明的激励制度，厉行节约，安全生产。如深圳绿世界明显发现由于管理不善导致原材料浪费、各项费用过

大，彩虹绿世界必须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切实加强管理，使各项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否则，深圳绿世界有权调

整费用计算方法。

１４

、任何由于一方违反其在本合同项下的陈述、保证、承诺或其他义务、或者违反任何根据本合同应由

该方承担的责任或义务而导致另一方遭受损失、发生责任、成本、损害、或受到第三方或政府部门的任何性

质的赔偿要求造成实际直接损失的，违约方同意在守约方第一次提出要求时立刻采取有效措施使该守约方

不受损失，违约方采取的任何措施将不妨碍守约方行使其他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合同的约定终止

本合同。

深圳绿世界若违反上述第

１０～１３

条约定， 需承担彩虹绿世界的经营亏损。《生物降解材料项目管控协议

书》中约定的深圳绿世界保证彩虹绿世界

１０％

营业利润率，仅为单笔业务的估算营业利润率，并不表示彩虹

绿世界的整体营业利润率为

１０％

。彩虹绿世界经营是否盈利，取决于其整体经营状况。

为了规范生物降解材料项目管控流程，提高生物降解材料项目经济效益，彩虹绿世界制定了《生物降解

材料项目管理制度》，从科研技术配方管理、生产管理、采购管理、营销管理、收益管控、重大信息报告方面对

生物降解材料项目进行规范管理。

根据公司与深圳绿世界、苏笑海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协议书》的约定，彩虹绿世界注册

资本

１

亿元，分三期投入，前两期投入实收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投入

３３００

万元，深圳绿世界投入

２７００

万

元，第三期在公司成立一年内缴清。公司与深圳绿世界将根据彩虹绿世界的经营情况，研究决定是否投入第

三期资金。因彩虹绿世界与

２ Ｄｅｇｒｅｅｓ

、嘉星国际、乘苏达签订的意向性销售协议已经解除，与中芯成都签订

的《购销合同》金额较小，彩虹绿世界正在积极寻找国内客户，开拓市场。

五、公司就深圳稽查局立案调查事项进行自查的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发布了《关于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公告》，在立案调查期间，公

司积极配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稽查局的调查工作，按照深圳稽查局的调查工作要求，及时提供

相关材料，同时还协助深圳稽查局与协议方进行联系沟通，在规定时间报送相关资料。目前，调查工作仍在

进行中，公司还在就相关人员是否存在信息泄密和买卖公司股票等方面配合监管部门的调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对此次公司股票的长时间停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向全体股东表示深深的歉

意。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要肩负起忠实与勤勉义务，回报所有股东。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６

证券简称：彩虹精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２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９６２９５９

企业名称：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６

号免税商务大厦

２８

层

８

号单元

注册资本：

７０８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沈少玲

经营范围：直接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其他技术创新产业；受托管理和经营其他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

本；投资咨询业务；直接投资或参与企业孵化器的建设；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１５％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限售期满。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彩虹集团作为公司的发起人和控股股东，本着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就延长持股

限售期作出如下承诺：

彩虹集团承诺将所持有的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限售期满的

８１

，

７４４

，

０００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自愿继续锁定一年，锁定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并承诺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前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所持

股份。

彩虹集团承诺在限售期内，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三、公司董事会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彩虹集团严格遵守承诺。若该股东违反承诺减持公司股份时，公司董事会将保

证主动、及时要求该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并及时按信息披露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深圳市彩虹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八月四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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